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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7月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CCB2018004-ZJ1，签订日期：2018年6月14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建设银行联系人袁先生：0571-85313628
光大金瓯投资总监陈先生：0571-881961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5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建设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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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萧山支行

临安支行

临安支行

杭州高新支行

柯桥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舟山普陀支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亿达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新联电器工业有限公司

临安市浙皖农贸城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宇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恒丽织造有限公司

诸暨市阳光鞋厂

诸暨市直埠盛兴鞋辅料厂

诸暨市隆盛包装制品厂

诸暨市普星机械有限公司

诸暨市店口机件附件厂

诸暨市阮市志远机械配件厂

舟山海大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20171230100117、20171230100368、20171230100594

20171230100550、20171230100551

613727126920160092、617327126920160041

原20151230101358（期限调整20160973QXTZXY1-9、20161095QXTZXY1-7）、原20151230101447（期限调整20161038QXTZXY1-8、
20161096QXTZXY1-7）、原20151230101568（期限调整20161088QXTZXY1-7）、原20151230101608（期限调整20161089QXTZXY1-7）、原
20151230101885（期限调整20161091QXTZXY1-7）、原20151230101680（期限调整20161090QXTZXY1-7）、原20161230100221（期限调整
20161092QXTZXY1-7）、原20161230100423（期限调整20161093QXTZXY1-7）、原20161230100467（期限调整20161094QXTZXY1-7）

sxkq201712300103、sxkq201712300142

XC65635112114021

XC65635112114021

XC65635112114021

XC65633512115005

XC65633512115005

XC65633512115005

X70612712362016081、X70612712362016087、X70612712362016091

本金/元

36,980,044.33

22,200,000.00

18,000,000.00

132,657,450.00

9,000,000.00

1,898,105.17

1,794,445.84

1,680,068.33

850,625.99

569,609.04

703,451.23

21,897,078.84

248,230,878.77

欠息/元

0.00

90,132.00

0.00

0.00

0.00

595,859.33

748,431.11

529,995.32

167,729.56

137,960.24

155,460.24

443,054.70

2,868,622.50

担保人

杭州永泉箱包布业有限公司、沈惠娟、施建寅、杭州亿达化纤有限公司

陈建珍、黄新法、杭州临安新联电器工业有限公司

伍柏松、张凌平、王翠云、梅彩凤、杭州瑞麒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井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宇恒物资有限公司、安徽利富通电工科技有限
公司、安徽宁国西津河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杨贤诚

绍兴柯桥远通纺织有限公司、陈素琴、金勤超、金传土

诸暨市直埠盛兴鞋辅料厂、诸暨市隆盛包装制品厂、郭鑫标、傅玲丽、汪成、张丹英、方建林

诸暨市阳光鞋厂、诸暨市隆盛包装制品厂、郭鑫标、傅玲丽、汪成、张丹英、方建林

诸暨市阳光鞋厂、诸暨市直埠盛兴鞋辅料厂、郭鑫标、傅玲丽、汪成、张丹英、方建林

诸暨市店口机件附件厂、诸暨市阮市志远机械配件厂、邵祖焕、周珠红、陈国权、屠调云、周志远、周建萍

诸暨市普星机械有限公司、诸暨市阮市志远机械配件厂、邵祖焕、周珠红、陈国权、屠调云、周志远、周建萍

诸暨市普星机械有限公司、诸暨市店口机件附件厂、邵祖焕、周珠红、陈国权、屠调云、周志远、周建萍

胡安定、贺莉、舟山海大打捞工程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GH201801，

签订日期：2018年6月22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绍兴分行联系人：0575-88581807
光大金瓯投资总监陈先生：0571-8819610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5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5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华夏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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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越城支行

柯桥支行

上虞支行

上虞分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柯桥支行

柯桥支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越城支行

越城支行

柯桥支行

柯桥支行

柯桥支行

柯桥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诸暨支行

上虞支行

上虞支行

借款人名称

绍兴柯桥伊来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秦绣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山河绿化园艺有限公司

绍兴市上虞沃福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诸暨市九宏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永宝珍珠有限公司

浙江中亿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旌路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科艺网络有限公司

绍兴市富雅提花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海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永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永康市星牌工具有限公司

绍兴亿通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钱江家具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和中非织造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楠意祥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县庄洁无纺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八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情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锦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太子龙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港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SXZX0510120140090

SXZX0210120160410

SXZX0410120150149、SXZX0410120150141

SXZX0410120170015、SXZX0410120170014

SXZX0310120150504

SXZX0310120160486

SXZX0310120150368

SXZX0310120170109

SXZX0210120160343

SXZX0210120170132

SX0110120160113

SX0110120160053

SX1210120160011

SX1210120170005、SX1210120170004

SX1610120160045

SX1610120160067、SX1610120160071、SX1610120160069、SX1610120160064

SX1610120150176、SX1610120150177

SX1610120140170、SX1610120140003

SX1710120150265、SX1710120150300

SX1710120150066

SX1710120160118、SX1710120160119

SX1710120160173、SX1710120170026

SX1710120160191、SX1710120160153、SX1710120160192

SX1810120170038、SX1810120170039、SX1810120170037

SX1810120170091、SX1810120170090、SX1810120170083、SX1810120170089

本金/万元

60.90

375.00

732.43

649.00

400.00

600.90

398.62

400.00

190.99

700.00

757.82

1730.14

660.00

3000.00

3100.00

2701.74

1600.00

3526.07

4500.00

3000.00

3650.00

4200.00

3150.00

3500.00

2800.00

46383.61

欠息/万元

134.42

27.62

2.89

16.27

18.85

126.07

25.50

23.50

7.63

12.60

57.79

242.10

241.36

177.99

365.46

383.37

209.20

1620.14

757.91

510.98

350.48

69.16

190.84

199.06

73.15

5844.32

担保人

浙江越王纺织有限公司、朱坚良；绍兴市越城区长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贷款受让义务，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绍兴市越城区长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债权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绍兴县盛彩纺织有限公司、绍兴柯桥鑫井纺织有限公司、秦淞、柳玉红、曹成学、崔甄寓

王凯、范蓉蓉

上虞市利玛克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汪卫祥、范亚萍、绍兴市上虞沃福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张铁钢、许秀燕、诸暨市九宏工贸有限公司

詹鲁永、王芳

诸暨市灿根机械衬套厂、屠燕福、黄新婉、黄新萍、屠燕品

浙江紫宸纤维有限公司、诸暨通纬氨纶有限公司、石柜光、朱江涓、朱益锋

王美丽、沈小军

绍兴柯桥顶正纺织品有限公司、陈永亮、郑潺碧、马雅珍、朱国扬、绍兴市富雅提花纺织有限公司

雄风集团有限公司、楼海飞、顾琪丽、诸暨市锦发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海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海迅化纤有限公司、海迅集团有限公司

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潘政祥、游黎琼、潘栋刚、浙江环球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环球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兴电动车有限公司、黄山市新徽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特畅恒实业有限公司、胡继宁、胡桔仙、谢霞、胡必松

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吉美印染有限公司、安徽绩溪亿通纺织有限公司、朱永华、杜慧萍、朱永根、沈爱丽

绍兴诚邦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钱江制管有限公司、绍兴县钱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钱张泉、沈菊香、绍兴县钱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县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仁良、王瑛

绍兴亿通纺织有限公司、朱华根、黄凤娟、绍兴柯桥楠意祥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鸿宇皮革有限公司、绍兴市恒丰聚氨酯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高盛伟邦置业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

瑞远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王澍、黄萍儿、浙江瑞远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荣怀集团有限公司、诸暨民意针织有限公司、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情怡针织有限公司、何建涛、赵秀丽、诸暨市情怡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太子龙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太子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逸乐城置业有限公司、王培火、蔡惠东、浙江锦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锦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太子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逸乐城置业有限公司、王培火、蔡惠东

浙江中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滨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授业工贸有限公司、绍兴上虞华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复成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加根、严秋娣、张贇、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大丰市文化会展中心工程项目的4500万元应收账款

浙江中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俞伯良、浙江港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浙0304民初3520号
王浩、惠小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浩、惠小红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
（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99号

徐胜武、李敏、陈爱光：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晓
群与被告徐胜武、李敏、陈爱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
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851号

张小兵、梁正容：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小兵、梁正容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9月27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855号

朱封旺、张雪敏、朱封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捷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朱封旺、张雪
敏、朱封洋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2877号

王飞、钱碎雅、王卫春：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你们和钱青云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1287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1592号

周若飞、谢丽珍：本院受理原告洪阿建与被告周
若飞、谢丽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24民初159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周若飞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洪阿建借款本金
1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7
年3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
谢丽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由被告周若飞、谢丽珍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3990号

夏朝雨：本院受理原告王微鲜诉被夏朝雨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37100元及其利息
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值被告履行完
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18年10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
民法院第六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催1号之一
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4 日受理了申请人厦门伟

彩纺织有限公司申请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票
号 3080005396756554，出票日期 2017 年 11 月 16 日，
票面金额 90000 元，到期日 2018 年 5 月 15 日，出票
人青田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付款行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永嘉支行，收款人厦门百鑫鸿工贸
有限公司，背书人厦门百鑫鸿工贸有限公司，持票
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作出（2018）浙 0324 民催 1 号民事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
厦门伟彩纺织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
付。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催3号之一

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4 日受理了申请人厦门伟
彩纺织有限公司申请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票
号 3080005396756628，出票日期 2017 年 11 月 16 日，
票面金额 200000 元，到期日 2018 年 5 月 15 日，出票
人青田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付款行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永嘉支行，收款人厦门百鑫鸿工贸
有限公司，背书人厦门百鑫鸿工贸有限公司，持票
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作出（2018）浙 0324 民催 3 号民事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
厦门伟彩纺织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
付。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1934号

沈春华：本院受理原告施晓槐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481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沈春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施晓槐借款285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2
月1日起、以285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
际还清日止）。二、被告沈春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施晓槐律师代理费2500元。三、
驳回原告施晓槐的其余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9598号

郑建发、朱海东、蒋金林：本院受理原告侯正
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1 民初 9598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郑建发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7 年 9 月 10 日起至本金实际
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及原告支出
的实现债权费用 2000 元。二、被告朱海东、蒋金
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朱海东、蒋金
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郑建发追偿。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382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032
元，由被告郑建发、朱海东、蒋金林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